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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非法持枪
被认定证据不足

2013年7月30日，曾为王林弟子的邹勇向

芦溪县公安局举报称，王林持有一支五连发来

复枪。芦溪县公安局于同年8月1日立案侦

查，在8月份的两次搜查中，于王林家中查获3

支疑似枪支。

后经萍乡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鉴定，其中2支符合枪支标准。2014年4月9

日，芦溪县公安局派员到深圳对王林进行讯

问，王林通过照片辨认，承认3支枪支为其个人

所有。

王林非法持有枪支一案立案两年后的

2015年7月8日，萍乡市公安局通报称，王林涉

嫌非法持有枪支案件证据不足。

这期间的“变化”，王林的司机刘某某可谓

起到了关键的“中间人”作用。

司机“通气”刘志坚
帮王林翻供

刘某某于2005年下半年结识王林，此后5

年间，王林只要回江西，都会找刘某某当司

机。2014年4月，刘某某接到王林前妻张某打

来的电话，称王林在深圳被芦溪公安局民警带

走，让他去打听一下情况。

当时的新闻报道也证实，2014 年 4月 9

日，在获悉王林自香港回到深圳后，办案民警

赶赴深圳，依法将王林传唤至深圳市公安局

接受讯问。

而在此之前的2014年1月，刘志坚作为芦

溪县公安局副局长分管社会治安工作，并分管

王某一案。此时，刘志坚与刘某某已相识多

年。20多年前，刘某某因涉嫌赌博被时任芦溪

县宣风派出所所长的刘志坚抓获并受处理，但

之后两人逐渐熟悉起来并保持交往。

2014年6月，刘某某到刘志坚办公室喝茶

聊天，在聊到王林的事情时，刘志坚把枪支鉴

定结果告诉了他，称王林的行为刚好达到非法

持有枪支罪的立案标准，但如果能推翻之前的

供述，仅承认1支符合标准的枪支系其所有，就

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随即，刘某某把这段谈话内容转告了王

林。当月，在芦溪县公安局辨认枪支时，王林

翻供称符合标准的2支枪中有1支不属于自

己，并让另一名司机邱某为自己“顶包”，邱某

通过辨认称另外1支枪是他的。

刘志坚多次建议撤案

2014年 7月，作为王林非法持枪案的分

管领导，刘志坚到省公安厅汇报相关情报，

让案件承办人起草了一份《关于王林非法持

有枪支案进展汇报》的材料。材料中称“王

林否认自己有火药枪，其承认的两支枪中只

有 1支达到了标准，不符合立案条件，建议

撤案”。

芦溪县公安局原局长卢某在证言中也提

到，当时对王林涉枪案的处理开会讨论过很多

次，每次刘志坚都建议撤案，他给出的理由是

没有找到火药枪，找到的仿真枪也没有书面鉴

定报告。

此后，刘志坚又以王林翻供、主要证据枪

支鉴定报告缺失为由，提出王林非法持有枪支

案应撤案的意见，并让案件承办人按照这一意

见起草了一份《关于对王林非法持有枪支案的

结案报告》。

为了让王林相信其非法持有枪支一案已

结案，2014年8月9日，刘志坚将这份报告带到

深圳王林家中，交给王林过目。

在法院庭审中，江西省国家保密局出具

的密级鉴定书证明，这一结案报告属于国家

机密。

2015年7月8日晚，萍乡市公安局官方微

博通报称，2013年8月至2015年5月，芦溪警

方先后寻找并询问了王林多个地点的社会关

系人、邻居等20余人，均未获得有价值的涉案

线索，王林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案件证据不足。

“两规”期间交代不认定自首

2015年11月27日，江西省纪委驻省公安

厅纪检组根据省公安厅“8.20”专案组提供的

案件线索，在萍乡市公安局将刘志坚带走，

对其在侦办王林非法持有枪支案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初步核实。之后，刘志坚被采取“两

规”措施，期间交代了自己涉嫌渎职的违纪违

法问题。

2016年2月，南昌市青山湖区检察院对刘

志坚涉嫌徇私枉法罪一案立案侦查。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志坚身为司法工

作人员，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对明知是有罪

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破坏国家司法

机关的威信和正常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徇私枉

法罪；此外刘志坚是在“两规”期间才交代了其

在王林非法持有枪支案上的渎职事实，因此不

认定自首情节。

法院还认为，对王林非法持有枪支案的处

理结果并不影响对刘志坚徇私枉法行为的性

质认定，因此以徇私枉法罪判处刘志坚有期徒

刑1年4个月。

一审宣判后，刘志坚提起上诉，上诉理由

为其犯罪情节较轻，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

且具有自首情节；此外，身体不好，请求二审法

院免予刑事处罚。

辩护律师也表示，刘志坚办理王林非

法持有枪支案期间，侦查机关掌握的证据

材料本就不足以证明王林有犯罪事实、需

要被追究刑责；且王林非法持有枪支案最

终并未撤案，刘志坚的行为实际上并未对

结果造成影响。

发布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南昌市中院刑

事裁定书显示，今年9月18日，南昌中院作出

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日报》

这些年，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火

爆。面对诱人的市场，二手房市场个别中

介搞起了小动作。河南省郑州市双赢房地

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麦旺利

用生病的员工设下圈套，多次骗取被害人

首付款。

房地产市场火爆，但不是每家中介公

司都挣钱。王麦旺的公司生意冷清，心里

很着急。一天，一位朋友和王麦旺联系，称

自己的亲戚周某很老实，但家境不太好，又

刚刚生病，想让他到王麦旺的公司上班。

王麦旺哭笑不得，自己还吃不饱呢，怎么有

钱雇人？但碍于朋友面子，只好答应让周

某到公司面试。他本想以“面试不合格”为

由推了这档子事，也不驳朋友的面子，但他

没想到，就是这次“面试”让自己的公司“起

死回生”了。

面试当天，周某来到王麦旺的办公

室，一进门，王麦旺就被周某的“装扮”惊

住了。周某刚刚做过头部手术，脑袋上缠

着厚厚的绷带，一脸木讷，活脱脱一个“米

其林”。

王麦旺一脸不快，心想朋友这不是故

意捉弄他吗，明知道自己生意不好，还弄来

这么个病号。但王麦旺观察一阵后，忽然

“灵光一闪”，当场录用了周某，并告诉周

某：你按我说的去做，我保证你高工资！

几天后，王麦旺在网上找人制作了一

本假的房产证，房产地址写的是自己在郑

州市管城区某小区出租屋的地址，房屋所

有人写成周某。王麦旺将此房产信息挂到

了58同城、房天下等网站，注明此房出售

且价格低于同小区的其他房产。

很快，被害人包某在网上看到了这条房

产信息，联系到了王麦旺。在王麦旺的安排

下，包某来到“房东”周某家看房。看房后，

包某觉得不错，但要回家跟家人商量下。

王麦旺将包某拉到一边，小声说：“大

姐，你听我说，你看房东头上的绷带，我听

说他刚刚做手术失败了，急需用钱再做手

术，因为他这套房子急卖，要价确实不高，

你买到就是赚到。你看他的眼神，迷糊得

很，脑子肯定不好使！我再帮你砍砍价，要

是让别人买去了，那你可就吃大亏了！”

在王麦旺提前授意下，周某同意房款

降10万元，但必须当场订房。已经被王麦

旺说动心的包某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当场

交了15.7万元预付款。

然而，自从交了预付款，包某就再也联

系不到王麦旺了，而且到某小区找“房东”

周某，周某也从来都不在“家”。不甘心的

包某按照地址找到了王麦旺的中介公司，

却发现公司空无一人。在公司门口，包某

遇到鲁某。原来，鲁某也是来找王麦旺的，

称王麦旺介绍了一处房产给他，收了他5

万元订金后就失踪了。在攀谈中，双方惊

讶地发现，王麦旺给他们介绍的竟然是同

一处房产，房东都是周某。二人发现上当，

于是报警。

2017年2月28日，王麦旺被郑州市公

安局商城路分局刑事拘留。他对自己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供述，除了包某和鲁

某，他还利用同样的手法诈骗黄某5万元。

近日，经郑州市管城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该案在管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法庭将

择日宣判。

包庇王林持枪案 公安局副局长获刑1年4个月
透露枪支鉴定结果给王林，致其在非法持枪案中翻供

《新京报》王梦遥

涉嫌非法拘禁

罪、诈骗罪、非法持

有枪支罪、行贿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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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其有关的案件

仍在继续发酵。记

者 11日获悉，江西

省南昌市中院已作

出终审裁定，包庇王

林非法持枪犯罪的

江西省芦溪县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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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因徇私枉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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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面试后，老板“灵机一动”

生病员工成了诈骗“道具”


